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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统一大市场背景下的行政垄断规制与企业创新

叶光亮 王 朔 徐 璐 刘勇政

目录

附录 I 制度背景 ........................................................... 1

附录 II 文献综述 .......................................................... 2

附录 III 模型部分的附录 ................................................... 5

附录Ⅳ 市场分割的具体测度 .................................................8

附录Ⅴ 全国及地区层面的市场分割指数变化趋势 ...............................9

附录Ⅵ 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11

附录Ⅶ 稳健性检验 ........................................................12

附录Ⅷ 异质性分析 ........................................................17

参考文献 .................................................................19



《经济学》（季刊） 2026 年第 2期

1

附录 I 制度背景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其中行政垄断是计划经济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

为政府直接规定产量、制定价格和限制商品要素的自由准入。改革开放后，为激发经济主体

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我国逐步建立并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各类市场主体

平等参与竞争，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生产效率的提升。

但市场经济有其固有弊端，市场自由竞争往往会产生垄断和不当竞争，扭曲市场运行机制，

抑制经济发展活力。因此就需要政府“有形之手”对市场进行干预，规范市场经济活动，这

就要求政府制定的各类政策措施必须促进和保障市场公平竞争。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

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经历了从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到以财政分权为核心的“分税制”

转型。地区经济发展和税收收入为地方官员提供了政治晋升激励，只有少数人能在激烈的“晋

升锦标赛”中胜出，这导致地方政府官员间的竞争多于合作（周黎安，2007）。地方政府官

员出于对仕途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和潜在的寻租激励，往往以行政权力替代市场竞争机制（周

黎安，2007），在制定出台的各类地方性法规和政策中人为设置壁垒，限制商品要素的自由

流动，形成地方保护和区域封锁，破坏了市场的竞争秩序，也阻碍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

与市场垄断一样，行政垄断的本质也是破坏市场竞争秩序，同样需要对其进行规制。为

此，中央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对地方政府行为进行规范，防止其出台排除、限制竞争的

政策措施。早在 1980 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中就提

出“开展竞争必须打破地区封锁和部门分割”。1993 年出台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也规定

“政府及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或本地商品流入外地市

场”。2007 年出台的《反垄断法》设置第五章“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对行政垄

断进行规制。但上述相关政策法规对行政垄断的规制均属事后监管，加上执法对象、执法主

体不清晰，执法资源有限，因此对行政垄断的规制并未取得预期成效（叶光亮，2016）。

2016 年 6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

标志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正式确立。该制度共设定 4 类审查标准，基本涵盖了行政垄断的形式，

该制度的具体内容如下：（1）市场准入和退出标准：不得设置不合理或歧视性的准入或退

出条件；不得限定经营、购买或使用特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等。（2）商品和要素自

由流动标准：不得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或本地商品输出；不得排斥或限制外地经营者

参加本地招投标活动。（3）影响生产经营标准:不得违法给予特定经营者优惠政策；不得违

法提供或扣除各类保证金。（4）影响生产经营行为标准：不得强制经营者从事《反垄断》

规定的垄断行为；不得违法干预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商品或服务的价格水平。基于上述审查标

准，通过严格审查增量文件和有序清理存量文件相结合的方式，从源头对各类排除限制竞争

的政策措施进行清理，有效加强了市场监管。截止 2023 年底，各地区、各部门清理限制市

场主体经济活动的各类政策文件 615.04 万件，
①
有效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促进全国统一市场

的形成。

① 参见网址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4-01/16/c_1130059623.htm，访问时间：2025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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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I 文献综述

（一）研究回顾

鲁侗和党印（2015）指出，影响企业创新的因素主要有企业自身治理机制、制度因素和

市场竞争环境。以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为特征的行政垄断行为属于企业经营的外部制度因素。

同时，以规制行政垄断为目的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又会影响市场竞争。因此，结合研

究内容，本文将重点对制度因素和市场竞争对企业创新影响的两类文献进行梳理。

第一类文献是市场分割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关于我国市场长期处于分割状态的成因，

除了受自然地理（如地形与气候），交通运输等客观因素影响外（王媛和唐为，2023），现

有文献主要将其归纳为制度性的政府行为（卿陶和黄先海，2021），即政府的行政垄断行为。

已有研究对政府行政垄断行为产生的原因主要归纳为两点：一是经济发展动机。在地区竞争

激励下，地方政府官员更关注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对经济绩效（夏立军等，2011），因此为维

护地区经济利益，往往会通过“市场准入设限” “项目审批设槛”等行为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或者

是限制本地资源外流等措施保护本地市场（周黎安，2004）。这种以行政手段干预市场竞争

的行为，通常源于地方政府对财政收入、就业率和经济增长目标的追求，促使地方政府倾向

于采取短期见效的保护性措施，甚至不惜牺牲资源配置效率和整体经济福利（张腾等，2025）。

二是财政激励动机。20 世纪 80 年代起实施的“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改革，明确了各级政府

的财政权限与支出责任，形成了相对清晰的财政边界。在“以收定支”的预算约束下，地方政

府面临显著的财政支出压力（马光荣等，2019），这进一步引发了地区间为财税而开展的竞

争。各地为获取竞争优势，纷纷采取各类措施制造税收洼地，由此形成“以邻为壑”的“诸

侯经济”，加剧了市场分割（吕冰洋和贺颖，2022）。市场分割阻碍了商品要素在地区间的

自由流动，不利于企业充分利用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实现规模经济效应，势必会对企业创

新产生影响。

近年来，学界围绕我国市场分割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开展了广泛的探讨，普遍认为市场分

割对企业研发投入及创新能力有显著的抑制作用。针对这一观点，主要存在以下两方面解释：

一方面，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限制企业市场规模的扩张，从而降低企业创新的预期回报，削

弱了其创新动力（刘斐然和胡立君，2020）；另一方面，市场分割导致资源配置扭曲，抑制

了企业技术创新的边界（王浩旸等，2025）。具体而言，张杰等（2011）以中国工业企业数

据为样本，分析得出地方政府对要素市场的管制可在短期内帮助政府调动经济资源并促进经

济增长，同时也会显著抑制域内企业的创新投入。曹春方等（2018）研究指出地区市场分割

提升了地方国企，尤其是本地化国企的产品市场竞争地位，但同时也降低了地方国企，尤其

是本地国企的创新水平。吕越等（2021）基于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发现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

会显著抑制企业创新。此外，还有研究从打破市场分割的视角研究了市场一体化对企业创新

的影响，如王巍和姜智鑫（2024）发现城市群发展规划实施后，同一城市群内城市对的企业

合作创新水平和创新质量得到了显著提高，说明了打破市场分割有助于企业合作创新活动的

开展。胡增玺和马述忠（2023）研究发现市场一体化水平的提高，可以通过市场规模的扩大

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促进企业数字创新的“提质增量”。通过对现有关于市场分割与企业创新的

文献进行梳理可以发现，目前少有研究从行政垄断规制的视角出发，探讨其通过打破市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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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对企业创新所产生的影响。既有文献显示，行政垄断规制、市场分割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内

在联系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因而深入探讨此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第二类文献是市场竞争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出台，有助于打破

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促进市场竞争。那么，市场竞争的加剧又会对企业创新产生何种影响？

已有研究对市场竞争与企业创新的关系进行了长期的讨论，通过梳理国内外对市场竞争与企

业创新二者关系探讨的研究发现，学者们就市场竞争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尚未达成共识，主要

研究观点集中在以下三方面：

Schumpeter（1942）最早将市场竞争、垄断和企业创新联系起来，他指出市场集中和垄

断势力是企业从事技术创新活动的主要动力，而市场竞争则会抑制企业创新。研究提出创新

是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内生产物，开展创新活动需要投入大量资源，因此强大的市场地位是企

业开展创新活动的必要保障，市场集中和具有垄断势力的企业拥有研发活动所需的财力支持

和抗风险能力，可实现垄断利润；但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创新企业只能享受短暂的垄断租

金，他们相对于新进入者的垄断租金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减少，且由于技术溢出，他们的创新

最终会被竞争对手的创新所取代。Grossman and Helpman（1991）构建了一个在连续型行业

中存在产品持续改进的理论模型，得到激烈的市场竞争会提升产品的更迭速度，缩短创新者

相对于追随者保持竞争优势的时期，导致企业创新活动的净收益下降的结论。类似的 Nie et

al.（2022）构建一个多期动态博弈模型得到激烈的市场竞争会降低创新企业的利润和专利价

格，从而削弱创新者参与企业创新活动的动力。此后，Kraft（1989）和 Atayde et al.（2021）

均通过实证研究支持了上述观点。

然而，更多的学者认为市场竞争对企业创新有促进作用，而缺乏竞争的企业管理效率低

下，创新动力不足。当厂商面临潜在的进入者和现存竞争者的竞争压力时，会努力降低成本，

提升产品质量，同时也会为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而不断开发新产品和新技术（Arrow，1962）。

Aghion et al.（1997）和 Aghion et al.（2001）的研究拓展了熊彼特模型并允许在位企业进行

创新，在这种模型架构下得到竞争能够提升创新的边际收益，从而促进企业进行创新活动投

入，同时这种正效应在企业成本差异较小的行业中更加突出。实证方面，Blundell et al.（1999）

使用英国公司的数据发现，低竞争性行业创新活动较少。此后，Hashmi（2013）、Crowley

and Jordan（2017）分别利用美国、欧洲的企业样本，通过实证检验均得到了市场竞争促进

企业创新的结论。

上述两种观点将市场竞争与企业创新的关系视为简单的线性关系，而忽略可能存在的其

他情形，因而文献中也产生了另一种新的观点来解释市场竞争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如 Aghion

et al.（2005）构建模型考虑成本降低型创新，研究发现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创新呈现倒 U

型关系，只有适度的市场竞争才能促进企业创新，并使用 311 家英国制造业公司面板数据的

实证分析验证了上述结论。基于中国情境的相关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如夏清华和黄剑（2019）

利用高新技术产业数据也证明市场竞争与企业创新之间存在倒 U 形关系。此外，还有学者

发现市场竞争与企业创新之间存在 U 型关系，如 Boone（2001）发现，在面临较低和较高

的市场竞争时，企业创新动机更强，即市场竞争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是 U 型。

以上研究从理论和实证层面对市场竞争与企业创新的关系进行了丰富的讨论，但尚无统

一结论。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是上述研究在不同国家展开，国家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制度和

文化等不可观测因素差异巨大；二是这些研究在模型的选择、变量设定、相关样本和计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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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选取和重要指标测度等方面均存在者较大差异。三是上述相关实证研究普遍存在内生性

问题，导致估计结果可能有偏。这主要是因为上述研究中多使用市场集中度来度量市场竞争

水平，Huang et al.（2017）指出市场集中度测量市场竞争水平是有偏的，且存在较大争议。

其次，使用市场分割计算得到的市场集中度往往与企业创新之间存在较强的反向因果关系，

如企业创新会造成技术垄断加剧市场集中，而市场集中又会反过来影响企业创新，从而导致

严重的内生性问题。

（二）本文创新与拓展

和上述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与拓展在于，本文基于中国制度背景，构建了一个环形空

间市场模型，将政府、企业与消费者同时纳入统一博弈分析框架，系统考察政府的行政垄断

规制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分析其对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影响。在此

基础上，本文借助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这一外生政策冲击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

方法对理论模型的推论进行实证检验，有效缓解了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不仅

在研究方法上拓展了已有文献的分析维度，也为相关理论提供了来自中国实践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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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II 模型部分的附录

（一）垄断定价时企业最优研发水平的推导过程

以企业 i与企业 1i  之间的区域为例，企业 i在距离自身 s处定价为时，其利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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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由此可得存在垄断定价的企业最优创新研发

水平 *e 需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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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强化竞争政策对企业经营绩效影响的理论推导

接正文理论分析部分的内容：求解均衡时企业的经营效益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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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政府强化竞争政策与企业经营效益间的关系，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 2：当地区行政垄断程度较高时（ 2t t ），政府通过行政垄断规制可降低企业包括

交易成本 t和生产成本 *c 在内的经营成本，增进企业经营效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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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且
*2

2 | 0t tt







  ，
2

2

*

| 0t tt








，因此存在 '

2 ( , )t t t 

使得当 '
2t t 时二阶导为负，而 '

2t t 时二阶导为正。注意到
*

| 0t tt







  ，
*

| 0t tt







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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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存在 22
'( , )t t t  使得当 2t t 时一阶导为正而 2t t 时一阶导为负。故有 2t t t  时

*

0
t





，命题得证。

命题 2 表明，通过推行诸如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等强化市场竞争的政策规制行政垄断，能

够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益。这是因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出台，一方面能通过打破行政垄断，

对政府违规给予特定经营者税收优惠，对外地企业、商品或服务实施歧视性价格或补贴等行

为进行规范，从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进而显著缓解资源错配，提升市场

竞争程度，从而直接降低区域间的贸易成本；另一方面，正文命题 1 的分析发现降低市场行

政垄断程度能够促使企业增加创新研发投入，进而间接降低企业的单位生产成本。因此，两

方面的共同作用使得企业能够以更低的价格向消费者出售更多的商品，使得企业经营收益显

著上升。

（三）行政垄断规制对市场均衡价格以及地区间相对价格波动影响的理论推导

接上述命题 2 的推导，容易求得对称性均衡下企业间的市场分界点与企业的距离为

*ˆ 1
2

s
n

 。进一步，把正文计算得到的式（2）代入企业的最优价格中，得出对称均衡下每

家企业制定的价格 *p 关于距离 s的函数如下：

当 t̂ t t  时，有

 
* 4 4 3 1 1( ) ,     0 ,

4 1 2
cn n ts c tp s s
n n n n
           

当 t t t  时，有

 

   

**

*

* *

1 2
 0

2 3
( ) .

1 2 1  ,
3

,

2

IIII

II II

c e n tc e s
nt

s
c e n t c e

p
n

ts

t
t

s t
s

n n n

   
  
 

    









实证研究中常使用地区间的相对价格波动来判断市场分割情况（Parsley and Wei, 2001），

一般而言，相对价格波动越大，市场分割程度越高，测度得到的地区行政垄断程度越高。因

此，本文定义地区的相对价格波动为

* *ˆ
2

* *
0 0

ˆ1 ( )( ( )) ( )
ˆ ˆs

s s

s

p sVar p s p s d ds
s s

s
 

 
   

 
  。

考察行政垄断规制对市场均衡价格以及地区间相对价格波动的影响，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 3：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行政垄断的规制作用，能够降低均衡市场价格 *( )p s ；

特别当行政垄断程度较高时（ 3t t ），行政垄断规制也有助于缩小地区间的价格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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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Var p s ，缓解资源错配。

证明：在 t̂ t t  时，市场均衡价格对 t的导数为  
*

0
4

( 3) 1
1

s
n n

s
n

p
t





  


，在

t t t  时，同样有

**( ) 1 0
2 2

IIep s s
t t










，因此行政垄断规制总能降低均衡市场价格。

此 外在 t t t  时 ，存 在 '
3 ( , )t t t  ， 当 '

3( , )t t t 时 ，
3

3

( 0( ))Var p s
t





； 注意 到

2

2

( ( )) | 0t t
Va

t
r p s







， 因 此 存 在 '

3 3( , )t t t 使 得 '
3t tt  时 二 阶 导 为 负 ； 由 于

( ( )) | 0t tt
Var p s







，故当 3t t t  时有

( ( ) 0)Var p s
t





。命题得证。

命题 3 表明行政垄断规制能降低市场中的产品价格，并缩小地区间价格差异性，缓解并

逐渐打破市场分割。这是因为诸如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等强化市场竞争的法律条例的推行，能

够打破地域间的行政壁垒，缓解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寻租性联系，降低企业寻租费用等一系列

制度性交易成本，同时命题 2 表明企业创新投入增加，单位生产成本下降，由此共同使得市

场中产品的总体价格水平下降。此外制度性交易成本的下降，也使得地区间的价格差异减小，

促进企业间的跨区竞争，降低市场分割程度，从而能够更好地加快构建全国性统一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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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Ⅳ 市场分割的具体测度

结合行政垄断的本质特征，本文参考 Parsley and Wei（2001）的研究，使用的“价格法”

对市场分割指数进行测算，
①
具体步骤如下：首先，构建 kmt  三维数据集，其中 t为年

份，m为地区， k为商品。时间区间 t为 2012-2020 年，地区 i和 j分别代表m中的两个不

同省份。其次，选取研究期间内《中国统计年鉴》中的 18 类分地区商品价格零售指数。②继

而采用以下公式计算价格比的对数一阶差分来度量相对价格：

1 1 1 1ln( ) ln( ) ln( ) ln( ),k k k k k k k k k
ijt it jt it jt it it jt jtQ p p p p p p p p       

其中， k
itp ( 1, 2...31; 2012, 2013...2020; 1, 2...18)i t k   表示地区 i第 t年第 k种商品的价

格指数。与张腾等（2025）仅将市场分割的考察范围限定于相邻省份的做法不同，本文借鉴

张卫国等（2011）的思路，将市场分割指数的测算扩展至全国层面，原因在于：首先，随着

铁路、公路、水运及航空等物流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运输成本显著降低，商品要素的流动

已逐渐突破地理边界的限制（顾雪松和韩立岩，2015）；其次，根据“政治锦标赛”理论，

地区间的竞争不仅局限于临近地区间，也广泛存在于全国范围内的非相邻地区之间（盛斌和

毛其淋，2011）。根据上式并考虑除香港、澳门和台湾外的整个国内市场，共得到 465 对省

份组合，每个组合包含 18 类商品,每一年共得到 8370（465×18）个差分形式的相对价格
k
ijtQ 。

此外，为避免因地区放置顺序不同的影响，我们将相对价格取绝对值得到 k
ijtQ 。

采用 Parsley and Wei（2001）的去均值法去掉相对价格取绝对值 k
ijtQ 中的固定效应，

以消除商品自身价格因素导致的价格变动的影响，即对给定年份 t、给定商品种类 k在 465

对省市对之间求平均值，再分别用 k
ijtQ 减去该平均值： k k k

ijt ijt tq Q Q    ，
在得到 k

ijtq
之

后，我们进一步计算每两个地区间 18 类商品的相对价格波动方差，然后取组内均值，得到

地区 i在年份 t的市场分割指数。这一指数越大，地区行政垄断程度越高。

( )
.

k
ijt

i j
it

Var q
Seg

N



① 价格法基于“一价定律”，即当地区间不存在地方保护和贸易壁垒时，各类商品、要素和资源会依据

市场价格规律在地区间畅通流动并完成最优配置，使相同商品或要素的不同地区间的相对价格在 1 上下区

间合理波动。即某一地区与周边地区的市场价格越接近，表明市场环境越相似，市场分割水平越低。

② 考虑到数据的连贯性、完整性和统计口径的前后的一致性，选取 18 种商品价格指数作为基础数据，

分别为：粮食、水产品、菜、干鲜瓜果、饮料烟酒、服装鞋帽、燃料、家用电器及音像器材、文化办公用

品、日用品、体育娱乐用品、交通通信用品、家具、化妆品、金银首饰、中西药品及医疗保健用品、禽肉

和建筑材料及五金电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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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Ⅴ 全国及地区层面的市场分割指数变化趋势

根据前文计算得到的市场分割指数绘制图Ⅴ1 所示的 2012-2020 年全国市场分割指数的

变化趋势图。可以看出，2016 年后（尤其在 2017 年后），
①
全国市场分割水平总体呈下降

态势。这一变化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等竞争政策的实施，有助于打破长期以来存在的省

际市场壁垒，逐步消除市场分割，从而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验证附录 III 中命题 3

的结论。

图Ⅴ1 2012-2020 年全国市场分割指数趋势变化图

资料来源：基础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商品价格指数，由作者计算绘制。

为更清晰反映各地区市场分割指数的变化情况，我们依据上述计算得到的各地区

2012-2020 年的市场分割指数，绘制如图Ⅴ2 所示的 2012-2020 年 31 个省级行政单位市场分

割指数的变化趋势图。可以发现，各省份的市场分割程度总体呈下降态势，表明我国区域间

的市场壁垒正在逐步减弱。特别是在 2016 年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后，大部分省份的市场

分割指数呈现明显的下降态势，这一变化趋势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时间节点高度吻合，

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在打破地方保护主义、促进市场统一方面发挥了积极作

用，同时该图也揭示了我国不同地区间的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存在明显的差异。

①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于 2016 年 6 月出台。并于同年 7 月起，在国务院各部门、各省级人民政府及所

属部门进行公平竞争审查。并从 2017 年起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开，因此其政策效应在 2017 年及之后更为

明显是合理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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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Ⅴ2 2010-2020 年各地区层面的市场分割变化态势

数据来源：基础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商品价格指数，由作者计算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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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Ⅵ 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选取中国 A 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并对数据做如下处理：剔除金融、保险类行

业的企业样本；剔除被“特别处理”（ST）的企业；为减轻异常值对回归结果造成的影响，对

所有连续变量在上下1%分位处进行缩尾处理，最终共得到21192个企业-年度的样本观测值。

企业层面的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和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计

算市场分割指数的基础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分地区商品零售价格指数。

表Ⅵ1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发现，企业创新投入的均值是 1.831，方差为 1.675，

企业创新的最小值与最大值之差为 7.651，说明不同企业的创新投入水平有较大差异。政策

虚拟变量的均值为 0.127，说明样本中 12.7%的企业位于行政垄断程度高的地区。其余控制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与现有研究无明显差异。

表Ⅵ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观测值 均值 方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创新投入 21192 1.831 1.675 0.000 1.604 7.561

政策虚拟变量 21192 0.127 0.333 0.000 0.000 1.000

时间窗口期 21192 0.583 0.493 0.000 1.000 1.000

企业规模 21192 22.222 1.283 19.867 22.054 26.138

企业年龄 21192 2.888 0.315 1.946 2.944 3.497

资产负债率 21192 0.428 0.203 0.059 0.421 0.876

资产收益率 21192 0.062 0.125 -0.600 0.069 0.342

产权性质 21192 0.350 0.477 0.000 0.000 1.000

固定资产占比 21192 0.211 0.157 0.002 0.180 0.682

股权集中度 21192 0.348 0.147 0.094 0.328 0.742

GDP 增长率 21192 0.095 0.018 0.075 0.094 0.138

地区产业结构 21192 0.452 0.091 0.203 0.480 0.538

财政支出占比 21192 0.171 0.059 0.118 0.132 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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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Ⅶ 稳健性检验

（一）更换因变量的测度方式

首先，为克服前文对企业创新投入测量中可能存在的非正态分布问题，本文参考李常青

等（2018）的研究，对其进行对数化处理，即：ln[(研发支出/总资产)×100+1]；其次，在基

准回归中，本文使用研发支出与总资产的比值对企业创新进行衡量，为克服总资产变化可能

对基准回归结果造成的影响，参考朱琳等（2021）的研究，使用研发支出加 1 的自然对数作

为企业创新的另一种测量，即：ln(研发支出+1)；最后，参考郑世林和张果果（2022）的研

究，使用研发支出与营业收入的比值对企业创新进行测量，即：（研发支出/营业收入）×100。

表Ⅶ1 的结果表明，更换企业创新的测度后，回归结果仍稳健。

表Ⅶ1 稳健性检验：更换因变量的测度方式

（1） （2） （3）

stPTreat o
0.089***

（0.016）

0.542***

（0.149）

0.679***

（0.10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前定变量×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21192 21192 21192
2R 0.905 0.870 0.764

注：第（1）列-第（3）列是更换因变量的回归结果。其中，第（1）列的因变量是企业创新投入对数

值，第（2）列的因变量是研发支出加 1 的对数值，第（3）列的因变量是创新投入与营业收入的比值。

（二）更换核心解释变量的构造方式

首先，我们将前文计算得到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出台前 31 个地区的行政垄断指数均值

按数值大小从高到低进行排序，将企业注册地位于行政垄断排名前 10 名的省份定义为实验

组（记为 1Treat ），企业注册地位于行政垄断排名后 11 名的省份定义为对照组，同时剔除

其余 10 个省份的样本。①重新进行回归分析，表Ⅶ2 第（1）列汇报了新的估计结果，可以

发现 ost1 PTreat 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其次，根据林文（2022）对发改委处理的行政垄断

案件的统计发现，在 2021 年公开的 40 件行政垄断案件中，主要涉及医疗、交通，建筑和商

品采购。因此，结合已有关于行政垄断的执法案例，重新选取 10 种商品价格指数作为基础

① 实验组企业所在的样本省份分别为：西藏、天津、重庆、新疆、黑龙江、宁夏、海南、贵州、山西

和四川，样本企业注册地位于上述省份时， 1Treat 赋值为 1，对照组企业所在的省份分别为：浙江、湖北、

广东、江苏、福建、河南、甘肃、山东、江西、内蒙古和安徽，当样本企业注册地位于上述省份时， 1Treat

赋值为 0。将企业注册地位于剩余 10 个省份的样本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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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①测量地区间市场分割程度，并依据各地区市场分割程度的中位数划分实验组和对照

组（记为 2Treat ）。
②
由表Ⅶ2 第（2）列的回归结果发现： ost2 PTreat 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

正。最后，参考沈璐和向锐（2024）的研究，本文选取中国市场化指数中的细分指标——政

府对企业的干预程度作为划分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基础，按制度出台前各地区政府对企业干预

程度均值的中位数划分实验组和对照组（记为 3Treat )。③由表Ⅶ2 第（3）列的回归结果可得：

ost3 PTreat 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更换核心解释变量的构造方式后，回归结果仍稳健。

表Ⅶ2 稳健性检验：更换核心解释变量的构造方式

（1） （2） （3）

stPTreat o1
0.130*

(0.066)

stPTreat o2 
0.069**

(0.032)

stPTreat o3 
0.088***

（0.03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前定变量×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15342 21192 21192
2R 0.869 0.875 0.875

注：因变量是企业创新。

（三）排除同期其他政策干扰

首先，排除 2016 年减税政策的影响。为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政府近年实施一系列减

税政策。2016 年 3 月，由国家税务总局和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

税试点的通知》，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营改增”政策不仅为企业营造公平竞争的税收

环境，由减税政策带来的税收优惠使企业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创新研发中。因此为排除这一

政策的干扰，参考范子英和赵仁杰（2020）的做法，本文将企业实际税负（应交所得税/利

润总额）纳入到实证模型中来控制“营改增”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Ⅶ3 第（1）

列所示， PostTreat 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排除减税政策对基准回归结果的影响。

其次，排除 2016 年降费政策的影响。为降低企业用工成本，减轻企业税费负担，增强

企业发展活力并提高生产效率，2016 年 4 月，国务院第 129 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关于阶

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通知》，决定阶段性降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率。赵健宇和陆

① 10 种商品价格指数分别为：粮食、菜、水产品、干鲜瓜果、禽肉、建筑材料及五金电料、中西药

品及医疗保健、交通通信用品、文化办公用品和燃料。

② 当企业注册地位于西藏、天津、重庆、新疆、宁夏、山西、贵州、海南、云南、辽宁、河北、吉林、

广西、湖南、内蒙古、黑龙江时为实验组， 2Treat 赋值为 1，否则为 0。
③ 当企业注册地位于西藏、新疆、内蒙古、青海、云南、甘肃、陕西、湖南、辽宁、贵州、宁夏、河

北、山西、四川、湖北、吉林和福建时为实验组， 3Treat 赋值为 1，否则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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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飞（2018）研究发现，养老保险缴费比例的下调将影响企业创新活动，本文将企业养老缴

费负担（养老费保险的本期增加额/应付职工薪酬本期增加额）纳入到模型中以控制降费政

策对企业创新产生的影响。由表Ⅶ3 第（2）列的回归结果发现，核心解释变量 PostTreat 
依旧显著为正，排除降费政策对基准回归结果造成的影响。

最后，排除重点产业政策的影响。为改造传统制造业、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央

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产业政策。这些产业政策主要聚焦于某些重点产业，多采用财政补

贴、税收优惠等倾斜式扶持措施，以在短期内促进被扶持产业的快速发展（叶光亮等，2022）。

余明桂等（2016）研究发现，产业政策能显著促进被鼓励行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因此基准回

归结果也可能捕捉了各地区重点产业政策的影响。为此，本文借鉴毛其淋和赵柯雨（2021）

的研究，收集各省级政府出台的“十二五”规划和“十三五”规划文件中的重点产业政策信息，

对某一产业为重点产业并在政策实施年份内赋值为 1，否则为 0，将该虚拟变量纳入到模型

中来排除各地区重点产业政策的干扰。由表Ⅶ3 第（3）列的结果发现，在排除各地区重点

产业政策的影响后，估计系数仍显著为正，排除了重点产业政策对研究结论的干扰。

表Ⅶ3 稳健性检验：排除其他政策干扰的检验结果

（1） （2） （3）

ti stPTreat o
0.170***

（0.053）

0.161***

（0.054）

0.171***

（0.05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前定变量×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21189 20191 21192
2R 0.875 0.879 0.875

注：因变量是企业创新。第（1）列排除减税政策对基准回归结果的干扰。第（2）列是排除降费政策

对基准回归结果造成的影响。第（3）列是排除各省份十二五、十三五规划重点产业政策对基准回归结果的

干扰。

（四）企业创新产出视角的稳健性检验

在基准回归中，我们使用企业创新投入对企业创新进行衡量。此处，我们使用企业创新

产出进行稳健性检验。参考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的研究，本文使用企业专利申请总数和

发明专利申请总数作为企业创新产出的代理变量。鉴于专利数量的右偏特征，本文对专利数

量加 1 取对数处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从创新投入到创新产出需要一个过程，公平竞争审

查制度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会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因此，我们在表Ⅶ4 中汇报了公平竞

争审查制度对未来一期、二期和三期创新产出影响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行政垄断规制能

显著促进企业未来三期的专利申请总数和发明专利总数的提升。说明行政垄断规制不仅促进

企业专利总数的提升，更促进了技术含量相对较高发明专利的提升，从创新产出视角验证了

基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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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Ⅶ4 稳健性检验：企业创新产出视角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1） （2） （3） （4） （5） （6）

stPTreat o
-0.010

（0.066）

0.046

（0.076）

0.137*

（0.078）

-0.017

（0.058）

0.074

（0.068）

0.192***

（0.06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前定变量×年份固

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6920 13438 10401 16920 13438 10401
2R 0.828 0.844 0.855 0.804 0.823 0.834

注：第（1）列-第（3）列的因变量分别为企业未来一期、二期和三期的专利申请总数的对数，第（4）

列-第（6）列为企业未来一期、二期和三期的发明专利申请总数的对数。

（五）其他稳健性检验

首先，剔除政策实施当年（2016 年）的样本。由于该制度于 2016 年 6 月出台，2016

年的数据包含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出台前后强化竞争政策规制行政垄断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为

避免由此造成的估计偏差，本文将 2016 年的样本剔除，重新对模型回归。由表Ⅶ5 第（1）

列的回归结果发现，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其次，再次减轻异常值的干扰。本

文在基准回归中对连续变量在 1%和 99%的分位处进行缩尾处理。为排除仍存在的潜在异常

值对实证结果造成的干扰，此处对所有连续变量在 5%和 95%分位处再次进行缩尾处理并回

归，由表Ⅶ5 第（2）列的结果发现，回归系数仍显著为正。最后，将回归系数的标准误进

行双向聚类。在基准回归中，由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关键变量在省份-年度层面变动，我们将

回归系数的稳健标准误聚类在省份-年度层面。此外考虑到面板数据本身可能存在序列相关，

参考 Brandt et al.（2019）的研究，本文进一步将标准误聚类到省份-年份和企业层面。实证

回归结果如表Ⅶ5 第（3）列所示，核心解释变量仍显著为正。以上稳健性检验均验证了基

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表Ⅶ5 稳健性检验：缩减研究样本和考虑双向聚类的检验结果

（1） （2） （3）

stPTreat o
0.210***

（0.059）

0.184***

（0.046）

0.170**

（0.07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前定变量×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19093 21192 21192
2R 0.875 0.877 0.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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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因变量是企业创新。第（1）列是剔除政策实施当年（2016 年）样本的回归结果。第（2）列是对

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 5%缩尾处理后的回归结果。第（3）列是考虑双向聚类的回归结果，即括号内为稳

健标准误并经省份-年度和企业层面的 Cluster 调整；***、**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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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Ⅷ 异质性分析

第一，考察政治晋升激励的异质性。大量研究表明“晋升锦标赛”作为中国政府的激励模

式，是中国经济保持长期高速发展的重要根源(吕冰洋和陈怡心，2022)。地方官员为晋升竞

争具有做大地区 GDP 的强烈动机（Li and Zhou,2005），从而在地区治理时会人为设置区域

壁垒，造成行政垄断。因此，我们预期在政治晋升压力大的地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企业

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为验证上述猜想，参考 Wang and Luo（2019）对政治激励的测量方

式，将地区分为晋升激励强的地区和晋升激励弱的地区对样本进行分组检验。具体来说，根

据《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等文

件的规定，省部级正职领导干部须在 65 岁退休，每届任期 5 年。省部级领导的政治周期与

每 5 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基本一致（Li and Zhou,2005）。因此，若一个省的

省委书记在下届党代会召开时未满 65 周岁，那么表明至少还有一届任期，即存在晋升可能，

则将这些省份定义为政治晋升压力大的地区，反之则定义为政治晋升压力小的地区，继而进

行分组回归。表Ⅷ1 Panel A 的第（1）和第（2）列是分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公平竞争

审查制度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政治晋升压力大的地区更强。

第二，考察税收竞争的异质性。改革开放以来，财政分权一直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内

容。通过行政分权向经济分权的不断演进，地方政府拥有了对财政收入的剩余控制权，也就

有了互相竞争的政策工具，从而在分权制下利用税收工具展开税收竞争。各地区为获取竞争

优势，采取各类措施制造“税收洼地”，从而引发市场分割和重复建设等扰乱资源配置的行

为（吕冰洋和贺颖，2022）。因此，我们预期税收竞争越大的地区会存在更严重的行政垄断，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这些地区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则更强。因此，本文参考杜彤伟等（2020）

的研究，使用税收竞争指数对地区税收竞争程度进行度量，①该指标越大，表明实际相对税

率越小，税收竞争强度越高。我们根据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出台前各地区税收竞争指数均值的

中位数，将全国 31 个地区划分为税收竞争强度大和小的地区进行分组回归分析。
②
表Ⅷ1

PanelA 第（3）列和第（4）列的结果表明，行政垄断规制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税收竞

争强度大的地区更强。

第三，考察是否为自然垄断行业的异质性差异。在我国的一些特定行业，如电力电网、

石油、铁路、天然气等关系到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重点领域主要由国有控股企业经营，属

于自然垄断行业，这些行业承担着社会公共服务与政府调控职能。《反垄断法》第八条规定

“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施行专营专卖的行

业，国家对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给予保护”。此外，这些行业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公平竞

争审查制度的“例外规定”，即在执法时对自然垄断行业进行“豁免”。因此，本文预期公平

竞争审查制度对自然垄断行业的规制作用有限。为验证上述猜想，参考罗党论和赵聪（2013）

① 税收竞争指数的计算公式为：（全国税收收入/全国 GDP）/(本地区税收收入/本地区 GDP)
② 税收竞争强的地区包括：四川、安徽、青海、江西、山西、重庆、宁夏、江苏、天津、西藏、广东、

新疆、浙江、云南、贵州、海南、上海。其余地区为税收竞争弱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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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将样本按行业划分为自然垄断行业和竞争性行业，分组进行考察。①由表Ⅷ1 Panel

B 第（1）列和第（2）列的结果发现：行政垄断规制对竞争性行业的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

强，未发现其对自然垄断行业的企业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验证了上述猜想。

第四，企业性质的异质性。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与政府间的所有权联系促使地

方政府愿意为国有企业提供金融支持和政治庇护（Allen et al.，2005），国有企业因其所有

权优势会产生“垄断者”惰性，不愿意进行相关创新活动来维持企业自身发展。而非国有企业

通常无法获得同等的制度性保护与资源倾斜。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政府不当干预市场经济行

为的约束为非国有企业创造更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有效激励其创新；而该制度的出台也切

断对国有企业传统式的政策性输血，使其面临资源约束，在短期内出现创新的“挤出效应”。

因此，本文猜测制度的出台对非国有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明显。为此，本文依据企业性质

将样本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通过分组回归考察行政垄断规制对不同性质企业创新的

影响。由表Ⅷ1 Panel B 第（3）列和第（4）列的结果发现：行政垄断规制对非国有企业创

新的促进作用更强。这一结果也表明行政垄断规制能够缓解资源错配，引导资源流向效率相

对较高的非国有企业，进一步验证前文行政垄断规制缓解资源错配这一影响机制。

表Ⅷ1 异质性分析

Panel A：晋升激励与税收竞争的异质性分析

（1） （2） （3） （4）

晋升激励强 晋升激励弱 税收竞争强 税收竞争弱

ti stPTreat o
0.331***

（0.120）

0.020

（0.044）

0.213***

（0.071）

0.077

（0.067）

系数差异检验 P=0.020 P=0.188

观测值 5675 15481 13223 7928
2R 0.896 0.872 0.877 0.833

Panel B：行业性质和企业性质的异质性分析

（1） （2） （3） （4）

自然垄断行业 非自然垄断行业 国企 非国企

ti stPTreat o
0.126

（0.094）

0.224***

（0.057）

-0.028

（0.064）

0.258***

（0.834）

系数差异检验 P=0.366 P=0.026

观测值 2781 18382 7320 13746
2R 0.893 0.868 0.892 0.867

注：因变量是企业创新投入。以上回归结果均纳入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篇幅所限，不再展示。

① 本文界定的自然垄断行业包括：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煤

炭开采和洗选业、开采辅助活动、黑色金属冶炼和延压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延压加工业、石油加工、

炼焦和冶炼加工业，铁路、船舶、航天航空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电力、热力生产

和供应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水上运输业、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道路运输业、电信、广播电视和

卫星传输服务、公共设施管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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